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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企业加入市场竞争改变了传统竞争格局。 针对平台支配地位跨界传导所潜在的垄断风险争议,本文将天猫超市

自营与天猫商城进行跨平台数据匹配,构建实证模型考察平台自营规模扩张对卖家企业销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平台跨界在

市场竞争环境调节影响下,同时出现需求扩张效应和需求替代效应。 在高度竞争的同质市场中,平台被分割为自营子平台和

企业直销平台,可以避免市场过度竞争促进卖家企业销量增长;而在竞争较弱的利基市场中,平台自营凭借其差异化优势,不
仅导致卖家企业销量下降,还会吸引整体行业需求向自营平台转移,且该需求替代效应主要作用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从而

在平台资源分配上呈现出“马太效应”。 研究结论为制定差异化的平台反垄断监管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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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平台竞争格局由于平台企业的跨界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平台自营业务与第三方卖家企业在同一购物页

面上并存已成为常态。 面对这一模式引发的竞争关切,中国政府部门秉持发展与规制并重的监管理念:一
方面,承认平台企业是激发国内统一大市场消费潜力、促进需求扩张的关键载体;另一方面,也高度警惕平

台自营利用其作为平台运营者所掌控的流量分配、数据监控等核心能力,将用户和数据资源从第三方卖家

系统性转移至自营业务所蕴含的垄断风险。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先后于 2024 年 9 月施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

暂行规定》,2025 年 2 月印发《关于推动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
明确指出平台企业既要承担平台组织管理的责任,也要接受平台竞争行为的重点监管。

平台企业这种兼具市场管理者与竞争参与者的双重角色,源于其商业模式的演变和跨界竞争的兴起。
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其发展属于典型的“平台所有者后续进入模式” [1] ,即平台所有者在卖家企业完成市

场培育后,凭借其掌握的数据和流量优势进入同一产品市场,并与这些卖家企业展开直接竞争的模式。 最

初,这类平台作为中立的市场组织者和管理者,主要为卖家企业提供信息匹配、交易撮合和支付结算等服

务,自身不持有商品库存、不直接参与商品销售。 然而,随着用户规模的迅速增长,平台所有者开始依托其

已确立的平台影响力和资源整合优势,跨界进入由卖家企业深耕已久的产品市场,通过设立天猫超市、盒马

鲜生等自营模块直接参与竞争,深度介入定价、营销、展示等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这些平台企业相比于传统

业态经营者,可以将其作为平台管理者所积累的支配地位传导至商品销售领域,引导用户和数据资源流出

一般卖家而向平台自营集中,可能对平台内卖家企业构成极大竞争威胁。
然而,平台自营跨界竞争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及其作用边界存在不确定性,平台自营是否必然引发竞争

冲突,现有文献结论也存在矛盾之处。 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当平台自营与第三方卖家所售商品并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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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时,消费者通常不会对自营渠道产生特殊偏好。 此时平台设立独立的自营子平台,其主要目的在于避

免数字化市场的过度竞争,降低同质产品的信息密度和消费者搜寻成本[2-3] ,促使产品销量上升。 另一方

面,当涉及竞争程度较低的细分市场时,产品差异化程度上升而消费者偏好更趋独特。 此时消费者更看重

平台口碑和内容质量。 如果平台能够成长为细分领域的“专家”,构建出高品质的专业内容来吸引消费者并

形成用户锁定,进而实现跨界布局并获得流量吸引力,那么平台自营便不再只是中立的信息服务中介,而是

转变为能够提供质量保障和差异化价值的竞争主体,与第三方卖家争夺同一细分市场需求,反而可能会引

致后者市场份额和产品销量的下降。 这意味着平台自营与卖家企业展开跨界竞争的过程中,前者排他性竞

争优势凸显,细分领域的市场集中化与平台寡占化风险也随之加剧。
由此可见,平台企业兼具市场管理者与竞争参与者的双重角色,使其自营业务的跨界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复

杂性与情境依赖性。 现有文献的争议表明:平台自营对第三方卖家的作用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可能同时

蕴含着促进市场扩张的赋能逻辑与挤出竞争者的替代逻辑,而何种逻辑占主导地位,则很可能取决于特定的市

场环境条件。 因此,本文的核心议题便在于,系统性地探究这两种效应的并存关系与调节机制,并着重检验市

场竞争程度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为此,本文将平台竞争理论置于产品市场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下,利用企业

微观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以期精准识别平台自营规模扩张对卖家企业市场需求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综上,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平台跨界竞争的复杂效应及其背后的调节机理,为学界提供新的实证证据,也为监管机构制

定差异化、精准化的规制政策,实现促进发展与防范垄断的平衡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平台跨界竞争及其需求效应

已有研究将平台企业定义为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并依赖数字平台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型企业组织[4] 。
根据平台具体运营内容的不同,又分为交易型平台、社交型平台和技术基础设施平台三种企业类型。 交易型平

台企业主要提供线上交易中介服务、促进商品和劳务流通;社交型平台企业主要提供社交媒体运营和搜索引擎

服务;技术基础设施平台企业则提供算力服务,包括存储空间、云计算等。 本文研究对象是针对交易型平台展

开,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允许卖家进行产品展示、允许买家进行商品检索和筛选,进而促成交易双方供需匹配效

率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型平台是出现最早的平台类型之一,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就以芝加哥商品交易

所(1848 年成立) [5-6] 、佳士得拍卖行(1766 年成立) [7]等形式广泛存在。
从传统商业模式来看,类似佳士得拍卖行这类基于固定物理空间和非数字化机制运行的线下交易平台,很难

跨越原有的行业边界进入具体的生产经营领域,与行业内企业展开直接竞争。 这是因为传统商业模式存在清晰的

行业边界,企业跨界会受到异质性极强的行业资源、能力和人才等成本制约而被隔离在外[8] 。 然而,这种以供给端

范式衡量企业跨界成本的逻辑,由于数字化技术对各个行业的全面渗透而被彻底颠覆。 用户数据成为跨越行业边

界的宝贵资源和“共用性资产”,平台企业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来精准定位不同行业的市场需求,发挥海量数据的杠

杆作用来频繁进入相邻甚至看似毫不相关的新行业,从而形成围绕需求端的跨界能力并发挥其最大优势。
相对较低的跨界成本使得平台企业跨界现象日益凸显,甚至呈现出对多个行业领域的“包围”之势,但

背后的跨界竞争内涵与经典理论仍基本一致,跨界竞争被定义为企业突破原有行业惯例,通过嫁接不同领

域价值体系进而实现全新价值创造的行为[9] 。 平台企业实质上是对实体价值链,包括生产、物流、经营等环

节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将自身数据价值和服务能力导入其中来实现跨链重组,以此获取跨界优势[10] 。 平台

自营则是平台企业介入终端经营环节的一种跨界竞争方式[11] 。 例如,欧盟委员会在谷歌自营购物案中,通
过相关产品市场分析确定了平台自营与平台内卖家企业的竞争关系,判定谷歌杠杆化利用了自身搜索服务

能力,导致谷歌自营相对于卖家企业存在绝对竞争优势。
平台自营与平台内卖家企业构成渠道竞争关系,消费者只能从平台自营或卖家企业渠道中选择其一进

行购买。 从表面上看,平台自营产品仍出自商家,这种渠道竞争似乎并不会对卖家产品销量产生实质性负

面影响。 然而,平台企业与卖家企业之间很可能因为支配与依赖的不对等关系[4] ,很可能导致竞争扭曲现

象的出现。 平台企业虽然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但由于垄断了供需交易所必需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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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而在两者的渠道竞争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 研究表明,亚马逊利用其算法优势,使得自营产品在搜

索结果中获得更高的展示排名,优待程度达到付费广告效果的 30% ~ 60%[12] ;另据路透社报道,亚马逊通过

复制第三方产品并在高利润类别中优先推广自营版本,间接替代了第三方卖家。
可见,平台自营跨界竞争引致的市场需求效应变化并不确定。 一方面,平台自营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为

消费者提供卖家信息的搜索服务平台,通过限制进入、结构分层等方式有效降低了信息噪音和消费者搜寻

成本[13-14] ,从而促进市场需求扩张;另一方面,平台自营相对于卖家企业的渠道替代性和竞争性也极为明

显,消费者可能转向平台自营渠道,从而导致第三方卖家企业销量降低[15-16] 。 诸多从不同角度分析平台自

营的研究结论也佐证了这种需求的双重效应[17] 。 进一步探究其成因可以发现,需求效应的不确定性根植于

不同类型产品市场环境的内在差异[18] 。 Hagiu 和 Wrigbt[19]提出的同质产品市场与利基产品市场的划分,为
此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分析框架。 同质产品市场代表的是标准化较高、规模效应显著的市场场景,平台自营

与卖家企业之间的主体差异较小,因此,在信息高度密集的同质产品市场中,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消费

者的搜寻效率。 相比之下,利基产品市场则代表需求个性化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场景,此时平台

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信誉担保。 当平台自营相较于普通卖家具有显著的信任优势时,便可能对后者构成替

代威胁。 剩余两小节将分别讨论在不同产品市场环境下的平台自营功能及其市场表现。
(二)同质产品市场与平台自营

平台以近乎零的搬运成本、追踪成本及搜索引擎等数字工具,大幅降低了交易双方寻找最优匹配对象

的搜索摩擦[20] 。 快速做大用户规模、拓展平台信息池,成为早期平台企业发展的主要竞争战略。 理论上平

台可以容纳无限规模的用户和相关信息集聚,更加接近完全竞争市场。 由于同质市场情境下产品标准化程

度极高,因此,消费者将根据平台上所集聚产品的平均质量做出购买决策。
然而,双边市场理论并没有考虑到数字平台过度信息集中而可能引发信息拥堵、消费者认知压力等问

题[21] 。 当同质产品数量过大时,消费者很难按照平台推荐的顺序浏览完所有产品信息。 在认知能力约束

下,消费者反而会因为搜索成本过大而选择退出平台[22] 。 为了提供更好的搜索服务,平台企业有动机对平

台内容和结构分布进行再设计,平台自营有可能是合理分割平台市场的一种方式。 平台自营在缩减同质产

品数量、保证平均质量的基础上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的搜索成本。 由于产品市场是同质的,平台自营与卖

家企业所售商品并无差别,消费者通常对平台自营渠道并没有强烈的偏好,Karle 等[2] 认为此时分割出子平

台可以避免数字化市场的过度竞争;允许卖家企业加入局部交易场,能够有效降低信息密度、提高信息匹配

效率[3] 。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平台自营行为有可能是对搜索服务质量的改进,即使该行为构筑了市场进入、扩张

的壁垒,也可以认为具有“基于效率的竞争”的积极作用。 对于卖家企业和整个行业而言,平台自营销售渠

道提高了行业的平均质量水平,有可能促进市场需求实现新一轮扩张。 虽然有研究证明了平台自营对促进

卖家企业销售绩效的正向作用,但是鲜少有研究结合行业整体,研究平台自营的这种“需求扩张效应”及其

边界条件,本文将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环节对此予以论证。
(三)利基产品市场与平台自营

随着市场追求个性化、优质化的趋势加速,细分的利基产品市场逐渐受到重视,消费者更看重平台口碑

和内容质量[23] 。 平台自营以平台企业信誉为背书,通过资质审查、质量评级、平台监管等方式控制了利基市

场的质量风险。 平台监管下的自营产品质量有可能高于卖家企业的平均质量水平。 此时平台已经超越了

交易中介的单一角色,而是成长为细分领域的“专家”,作为“做市商”集中控制平台内容质量,承担起监管和

维护局部市场自治的任务[24] 。
引入偏好异质性假定的双边市场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平台自营给卖家企业带来的竞争威胁[25] 。 平台

自营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两方面:其一,平台自营构建了局部优质产品交易市场[26] 。 通过构造出差异化的产

品内容和技术能力,形成消费者偏好与购买渠道之间的锁定关系,平台自营组建起高质量产品“俱乐

部” [27] ,可以提供具有质量保障的象征价值[28] ,以此达到吸引市场需求向平台自营流动的目的[29] 。 其二,
平台自营的规模经济优势再次发挥作用,根据双边市场理论,卖方(买方)更易于向已经拥有一定买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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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量基础的平台流动。 差异化需求由于海量用户规模而放大化和显性化[30-31] ,平台自营相比于分散的

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汇聚小规模的市场需求。 在跨边网络效应作用下,平台可以迅速进入新的细分行业领

域并不断累积多个领域的长尾效应。 一旦平台自营在多个产品市场实现跨界布局,就意味着将拥有更丰富

的数据资源,进一步抬高其相对竞争优势。
综上,本文创新性地将平台自营置于产品市场环境之中进行辩证分析,发现平台自营会在同质产品市

场和利基产品市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有可能是对一般搜索服务质量的提高,也有可能对卖家企业构成

极强的竞争威胁。 Ryan 等[14]分析了平台自营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但是并没有将两者之间的互

动关系置于市场环境中进行辩证讨论,因此,尚未涉及决定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 Cennamo[31]做出了关于平

台竞争的系列研究,表明不断做大用户规模以扩大平台信息池的策略并不总是有效,平台需要提供差异化

的产品内容和技术架构来黏住用户。 Karle 等[2]进一步明确指出,平台是否参与竞争与市场竞争程度反向相

关,当产品市场的竞争环境较为温和时,平台之间将争夺细分行业的主导地位,但是此类文献缺乏对微观企

业的直接观察,平台跨界竞争的市场需求效应还没有得到企业层面的确切验证。 本文将在理论分析和实证

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解决以上问题。

三、理论框架

平台企业跨界农业食品产业领域的现象突出。 例如,阿里巴巴专门成立农业事业部,涉及农业种植、科
技服务、食品销售等诸多业务。 本文选择食品领域进行平台自营的跨界竞争分析,主要是因为食品的偏好

异质性明显,标准化食品供应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食品细分属性如原产地、绿色种植等引致的

利基市场的支付意愿高涨。 乳制品行业作为农食产业链条中最为完整和系统化的代表,展现了食品产业发

展的两大方向———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与差异化特色化生产。 一方面,乳制品行业发展了完善的质量标准和

监管体系,是食品产业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的范例;另一方面,乳制品消费从基础营养需求向健康、品质、特
色多元化需求转变的过程,成为食品产业消费升级的缩影。 因此,同时具备成熟的同质产品市场和利基产

品市场的乳制品行业,成为理想的研究样本。
本节在基准模型部分,阐释了影响企业市场需求的一般机制,随后分别针对同质产品市场和利基产品

市场展开了进一步探讨,得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预测。 在同质产品市场,产品在质量、性能、结构等属性具有

极大相似性,相似的概念还有标准化产品市场、大众市场等。 同质食品特征比较标准和客观,消费者通过搜

索和甄别相关特征,基本上可以自行确认产品质量。 此时,平台企业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搜索服务,提高同质

产品的交易匹配效率。 相对地,利基市场是针对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用户而产生的细分市场,通过

挖掘多样化的食品属性价值,来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差异化食品的异质性需求。 但是对于利基食品而言,
消费者的质量鉴定能力迅速下降。 这是因为食品属性大多隐藏于供应链相关环节并具有信任品特征,个人

无法诊断或者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才能获知质量信息的真实性。 为缓解消费者对利基产品的信任焦虑,
平台需要构建出差异化的优质自营子平台,来促进其购买。

(一)基准模型

假设企业 i 的生产成本为 ci,产量为 qi,作为价格接受者在市场上面临统一的价格 p。 企业 i 的生产成本

可以表示为经典的二次函数 0. 5ciqi
2,则其利润函数为

πi = qip - 0. 5ciq2
i

                                             (1)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可得企业 i 最优供给量即反应函数为

qi =
p
ci

                                                 (2)

假设市场内的 n 个企业都是对称的,这意味着它们拥有完全相同的成本结构。 因此,各企业独立的成本

参数 ci 可以简化为一个共同的成本参数 c。 在此条件下,市场上总供给函数 Q 则为 n 个企业供给量之和,如
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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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 = nqi =
np
c

                                          

(3)

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产品质量为 s 的单位产品所产生的消费者效用为

U = θs - p
                                                

(4)
其中:θ 为消费者对质量的偏好程度,服从均匀分布,即 θ∈[0,1]。 消费者只有在 θ ﹥ p / s 的时候才会选择

该产品。 产品质量可以描述为一系列属性的组合,如食品质量属性包含新鲜度、有机等多个维度。 由此可

得市场总需求函数为

D(p) = 1 - p
s

                                           

(5)

根据需求 D(p)等于供给 Q(p)的市场均衡条件,可解得均衡状态下单个企业的销量为 q∗。

q∗ = s
sn + c

                                            

(6)

根据式(6)可知,影响企业销量的变动主要来自产品成本 c、产品质量 s 和企业数量 n。 本文的核心在于

探究市场环境的差异,因此,可以通过控制不同的核心变量,来界定两种典型的市场类型。 对于同质产品市

场,消费者决策主要受到产品成本 c 的影响而产品质量 s 相对固定;对于利基产品市场,影响消费者决策的

主要因素是产品质量 s 所代表的个性化特质,而产品成本 c 的敏感性下降。 尽管企业数量 n 作为市场结构

参数,宏观上决定了市场份额的划分,但对于微观的购买决策,可将其视为一个给定的外生变量,以集中考

察产品成本 c 和产品质量 s 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主导作用。
(二)同质产品市场

在同质产品市场,消费者将所有产品视为无差别的,因此,他们会根据市场的平均质量 s- 做出购买决策。
在市场平均质量 s- 和企业数量 n 给定的前提下,

 

产品成本 c 成为决定其销量的主要因素。 此时,企业销量表

达式如(7)所示。

q∗ = s-

s-n + c

                                            

(7)

其中,商家在互联网线上平台出售一件产品的成本包括两部分,技术性成本和搜索成本。 同质产品的

生产工艺及由此引致的技术性成本相同,且自营平台所集中的产品仍为企业的同一批产品,所以产品的技

术性成本不变。 因此,消费者匹配企业需要的信息接入成本或搜索成本,成为影响同质产品市场需求的主

要因素。 平台自营通过设定产品筛选、入驻条件等方式,降低了自有平台上的产品规模,相对于集合了众多

卖家企业的平台,有可能是降低消费者搜索成本的有效方式。
假设互联网市场存在大量同质产品,产生信息交通成本 t,消费者只会在与信息沟通最邻近的两个卖家

间进行选择,令消费者与企业 i 的距离为 x,消费者购买企业 i 与其相邻的下一个企业 i+1 的产品获得的效

用相同,则有:

θs- - pi - tx = θs- - pi +1 - t 1
n

- x( )
                                       

(8)

市场均衡时,pi = pi+1。 由于平台自营搜索成本较低,因此,当 n 个企业中有 nH 个企业向平台自营集中

时,消费者更容易与之达成交易,将消费者与平台自营交易成功的概率记为 αH
 ,此时无差异条件为

nH

n
αH + 1 -

nH

n( ) s-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θ - pi - tx = s-θ - pi +1 - t 1

n
- x( )

                               

(9)

则加入平台自营后企业销量为

qi = 2x =
nHθ(αH - s-) + t

tn
                                           

(10)

由此可知,平台自营规模 nH 与产品销量正相关,说明当有企业新加入平台自营时,市场需求会增加,呈
现出“需求扩张效应”。 这可以从以下两条可能的途径进行解释:一方面,申请入驻平台自营的企业,除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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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基本产品质量标准外,还需要提供额外的品牌资质、原产地优质货源等证明文件,有可能助推同质产品

市场的平均质量得到整体提升,提高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平均质量的预期,从而使需求曲线上移,提升市场销

量。 另一方面,更多企业加入平台自营模块可以为消费者创造出更大的选择空间,对同一款产品的需求价

格弹性变大,进而促使市场需求扩大。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1:
随着平台自营的规模扩增,同质产品企业销量会增加,产生“需求扩张效应”(H1)。
(三)利基产品市场

如果影响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为产品质量 s,则研究情境聚焦于市场竞争较为温和的利基产品市场。
在此类市场中,消费者对品质、信誉和个性化匹配的需求更为迫切。 假设市场上存在平台自营渠道 H 和

卖家企业直销渠道 L,其提供的产品质量分别为 sH、sL,相应价格为 pH、pL。 在公众对食品监管环境信任

缺失的情况下,消费者更加迫切需要可信的食品决策平台。 平台自营渠道凭借其筛选机制和品牌背

书,拥有差异化的平台身份,具有更强的象征意义,因此,本文假定其在质量和价格上均占有优势,即
sH >sL,pH >pL。

那么市场中会存在两种不存在效用差异的边际买家:一类是在购买平台自营产品和购买非平台自营产

品(即卖家企业产品)之间没有效用差异,另一类是在购买非平台自营产品和不购买产品之间不存在效用差

异。 第一类边际买家对质量的偏好 θ
~
和第二类边际买家对质量的偏好 θ0 分别满足式(11)和式(12)。

θ
~
sH - pH = θ

~
sL - pL

                                        (11)
θ0sL - pL = 0

                                            

(12)
所以市场中平台自营渠道总销量 QH 与企业直销渠道总销量 QL 分别为

QH = 1 - θ
~ = 1 -

pH - pL

sH - sL
                                   (13)

QL = θ
~ - θ0 =

pH - pL

sH - sL
-
pL

sL
                                (14)

假设平台自营与企业直销渠道的产品成本 cH = cL = 0,则由利润最大化问题可得其一阶偏导为零。 将分

析从渠道总销量 QH、QL 下沉至渠道内单个企业的销量。 假设平台自营渠道由 nH 个企业组成,企业直销渠

道由 nL 个企业组成。 令 qH 代表平台自营渠道中企业销量;qL 代表企业直销渠道的销量。 基于此,推导出平

台自营渠道和直销渠道中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如式(15)和(16)所示。

qH =
sH - QLsL - sH∑

nH

i = 2
qi

2
                                     

(15)

qL =
1 - QH - ∑

nL

i = 2
qi

2
                                           

(16)

由多个企业的古诺纳什均衡可知,市场均衡时,同类型产品将有相同销量,同时结合 QH 与 QL 的公式表

达,联合式(15)和式(16)可得:

qL =
sH

sH(1 + nH) + sHnL + ( sH - sL)nLnH

                                 (17)

令 nL( sH - sL) = e1, sH + sHnL = e2,可将式(17)变形为

qL =
sH

nH( sH + e1) + e2

                                       (18)

可知,平台自营规模 nH 与卖家企业直销渠道的销量 qL 负相关,说明当平台自营的利基产品增加时,会
对市场需求产生替代效应。 平台自营相比于分散的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汇聚小规模、差异化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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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随着平台自营的规模扩增,利基产品企业销量会减少,产生“需求替代效应”(H2)。

四、实验数据、实证模型与指标构建

(一)实验数据

1. 案例背景

在阿里巴巴集团为企业搭建交易平台的战略指导下,2012 年天猫商城正式推出,旨在为企业级商家构

建数字化基础设施。 天猫商城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鼓励品牌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支持企业以品

牌旗舰店的方式自主运营消费者社群,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忠诚度。 天猫商城在此过程中主要扮演交

易中介的角色,同时提供数据检索、客服外包、运营规划、营销推广等服务,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天猫超

市是阿里巴巴集团布局平台自营业务的重要尝试,并在 2018 年升级为天猫三大事业群之一。 此后,阿里巴

巴集团在天猫商城购物页面基础上,陆续推出阿里药房、猫享自营等多个平台自营模块,最终形成与卖家企

业直销渠道并行的市场格局。 至此,天猫商城演进为综合企业直销和平台自营的混合平台,其中天猫超市

作为商城网站平台内的自营子平台独立运营。
天猫超市从组建之初就确立了筛选高质量产品的定位,致力于树立质量差异化的平台形象,通过“甄选

产品源,100%保证产品品质”等承诺实现类似于产品认证的效果。 天猫超市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吸引并整合

了一批优势产品,自建仓库并自行销售产品。 当企业选择将货权和终端经营权移交平台自营时,虽可借助

平台信誉和阿里巴巴集团强大的运营实力拓宽市场,但消费者若将购买渠道锁定在天猫超市,则卖家企业

的议价能力和对终端市场的控制能力将大幅减弱。 天猫超市与企业之间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存在两

面性,天猫超市将会提高还是减少企业的产品销量,存在不确定性。
选取天猫商城数据来研究平台自营对卖家企业销量的影响,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作为中国最大的企业

对消费者(business-to-consumer,B2C)电商平台,天猫商城的市场份额长期位居行业首位,覆盖超过 8 亿活跃

消费者和超过 25 万品牌商家。 天猫商城采用的“自营+卖家企业”混合商业模式已成为全球电商平台的主

流模式,与亚马逊等国际平台商业模式高度趋同。 在平台治理、商家入驻标准、消费者保障机制和数据驱动

运营等关键领域,天猫商城体现了现代电商平台的典型特征。 特别是在本文关注的平台自营业务方面,天
猫商城的发展路径与机制设计充分反映了大型电商平台的共性问题及其解决思路,这使得基于天猫商城数

据的研究结论具备较强的行业普适性和理论参考价值。
2. 数据采集与准实验匹配方法

本文借鉴 Einav 等[32]在研究 Bay 网卖家定价策略时的准实验匹配法,通过在非随机分配的观察数据中

构建可比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可以模拟随机试验效果,进而识别因果关系,已成为解决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

问题的主流方法之一。 准实验匹配法在平台经济研究领域的显著优势有以下三点:①能够有效控制卖家不

可见特征导致的内生性偏误;②通过将同类卖家数据匹配成多个实验组并混合分析,提高了估计统计效度;
③特别适合处理电子商务平台上复杂的多维度属性数据[33] 。 在平台研究中,该方法已被证明优于传统的倾

向性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尤其是在控制多维度产品异质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34] 。
匹配变量的选择遵循“混淆变量涵盖原则”,即包含同时影响处理变量(平台自营选择)和结果变量(销

售表现)的特征。 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微观效用理论框架选择匹配变量,该理论认为消费者选择产品实际上

是在选择合适的属性集合,产品可以描述为一系列属性的组合。 本文利用“品牌+产品属性”的方式进行样

本点在企业直销和平台自营两个渠道之间的匹配。 品牌属性控制品牌声誉、生产能力、营销能力等不可观

测的企业异质性,产品核心属性基于天猫商城公开的属性树系统,包括价格、产品品种、营养成分等。 这种

多维度匹配策略确保本文比较的是除销售渠道外,其他属性基本一致的产品,从而有效隔离平台自营的因

果效应。 完成两个平台的数据匹配后,为刻画同类产品间的差异化竞争,参考张昊和冯永晟[35] 的文本分析

法,将其余属性取值进行分类组合并匹配出多个产品类型,从而构建跨品牌、跨企业的竞争品集合,使得计

量分析能够控制产品属性的影响。 通过以上匹配设计和质量控制,本文确保了因果推断的内部有效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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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分析平台自营对企业销售绩效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电商平台为微观效用理论的实际应用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产品的数字化和属性化,互联网技术

将真实产品转化为由一系列属性组合而成的虚拟产品,通过关键词检索定位到相应产品集合,或者在购买

页面呈现特定产品属性信息,消费者则根据属性与个人偏好的吻合程度决定是否购买;二是记录真实交易

数据,依据被试者的真实购买行为评估消费者偏好和属性价值,从根本上去除由于假想偏差导致的结果效

度问题[36] 。 以往的线下数据收集很难测量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真实支付意愿,往往通过模拟假想情景获取

消费者的陈述性偏好,而陈述性偏好与真实行为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并不清晰。 平台交易的属性分解底层

逻辑配合真实交易记录,很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微观效用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 也正是因为对数据形

式有着严格要求,目前准实验匹配方法基本集中于网络市场[37] 。
具体本文选择乳制品行业进行分析。 乳制品的属性单一且标准化程度较高,中国 2010 年就推出了乳品

国家安全标准,详细制定了脂肪、蛋白质等具体属性的不同标准水平,因此,乳制品具有典型的同质产品特

征,卖家只要充分展示产品信息,消费者可以自行判断其口感、风味等特征,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搜索定位,直
至匹配到与自身预期接近的产品。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市场逐渐不满足于标准化食品供应,在同质

产品市场之外出现更为丰富的利基市场需求,具体表现为消费群体对某一细分食品属性的偏好,如有机认

证的乳制品、营养优化的乳制品,以及羊奶、驼奶等利基产品。 乳制品行业内部的市场,构成代表性的同质

产品市场和利基产品市场,是本文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针对乳制品行业内部的对比

研究结果,也可以运用到食品或其他产品领域。 一方面,提高产品标准化程度已在各个产业达成共识,偏好

异质性及其衍生的同质产品市场和利基产品市场差异,也在各个产业领域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本文研究

的因变量是市场需求变动,如果需求弹性较小的乳制品得到实证支持,那么当拓展到其他产品领域时,平台

自营是否提供了更好的搜索服务,又或者是否提供了差异化的优质产品,将对市场需求变动产生更为显著

的影响。
本文研究中的同质产品为纯牛奶,利基产品统计了羊奶、驼奶、马奶,并且不对常温液态奶和奶粉两种

形态做区分。 从 2022 年 4 月 20—29 日集中抓取了天猫商城和天猫超市的乳制品交易数据,刻意避开每月

15 日和月末最后一个自然日的数据更新。 数据采集的具体步骤如下:①通过两大平台相应乳制品类别页面

获取所有商品销售链接。 ②根据销售链接逐一获取产品详情页与商品评价页信息。 产品详情页包含所有

产品属性信息,以及过往采购者的评价信息,包括评价总数、店铺动态打分、图片评论数等。 ③将企业直销

和平台自营采集的数据进行匹配,计算关键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集综合了线上产品搜索排序页、详情页、评论页等提供的信息,包含产品属性参数、销量、

价格和顾客评价等多个内容维度,也使得数据信息包含诸多“噪音”。 本文对数据进行清洗、校验的预处理过程

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商品条目整理。 先删去失效链接、下架商品及月销量为 0 的新品;然后,根据产品参数内

容分析,删去含豆奶、蛋糕、发酵粉、咖啡等相关产品。 同时,删去价格和商品量为空值的异常值,这些通常为秒

杀活动中的特价产品。 二是商品属性信息整理。 本文分析中用到的商品关键属性大多取自详情页,同时以网

页中显示的商品名称进行印证,并基于“正则表达式”的文本分析与信息提取方法将其整理成结构化数据。 整

理后得到来自 287 个乳制品企业的 6930 条有效产品数据,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渠道模式 同质产品 利基产品 合计

企业直销(天猫商城)单渠道产品
企业已参与平台自营
企业未参与平台自营

1861 353 2214
1526 1655 3181

单渠道合计 3387 2008 5395
企业直销(天猫商城)与平台自营

(天猫超市)双渠道产品
1419 116 1535

观测总数合计 4806 2124 6930
　 注:“企业未参与平台自营”指该产品仅在单渠道销售;“企业已参与平台自营”指该产品虽仅在单渠道销售,但其所属企业旗下存在其他产
品为双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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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模型

依据陈艳莹和李鹏升[38]提出的平台市场需求效应理论框架,本文构建了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与卖家企业

销量变动的关联关系。 该模型旨在评估特定类型产品在平台自营渠道的规模扩增程度,对卖家企业渠道同

品类产品销量产生的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的差异化影响作用。 构建如式(19)所示的模型。
lnSalesLj = α + φDiffHj + ηXLj + ε

                             

(19)
  

其中:j 为产品类型,分为同质产品和利基产品两类;Diff 为产品 j 在平台自营渠道 H(本文中为天猫超市)的

规模扩增程度,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产品 j 在企业直销渠道 L(本文中为天猫商城)的产品

销量 Sales,如果平台自营规模与企业销量正相关,则为“需求扩张效应”,如果负相关,则为“需求替代效

应”;α 为截距项;向量 X 为控制变量;ε 为匹配组内独立于解释变量的误差项。 自营平台的产品筛选机制说

明只有部分符合条件的产品才会进入自营平台,因此,产品销售分为企业直销单渠道,以及企业和平台自营

双渠道两种模式。 对于平台自营的需求扩张和替代效应,本文选择企业直销单渠道的产品销量数据,剔除

了平台自营可能带来的光环效应、消费习惯延续、渠道替代等因素干扰,单纯分析平台自营规模扩增对企业

市场需求的影响。 同时,企业与平台自营双渠道的样本数据将用于稳健性检验,当同质产品同时出现在企

业直销和自营平台上时,如果仍能实现企业渠道的产品销量上升,说明“需求扩张效应”在平台自营干扰情

况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而利基产品在双渠道销售模式下,可能会更加明显地流向平台自营,“需求替代效

应”将更为显著。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1)企业销量(Sales)。 产品详情页会显示最近 30 天内成交的某种产品数量,考虑到某些产品的销量为

0,所以用成交量加 1 后取对数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企业销量,是指卖家企业在天猫商城的销量,反
映其在平台上通过自身直销渠道达成的成交数量。

(2)平台自营规模(Diff)。 销售同质或利基产品某类目产品的所有卖家,在平台自营模块的产品数占产

品总数的比例。 卖家所售卖的产品总数和此卖家在平台自营的产品总数,分别在店铺详情页和自营子平台

展示页面获得。 本文之所以用某类目中产品规模相对变化来衡量平台自营程度,是因为平台在卖家入驻前

会与卖家确认所涉及产品类型的佣金比例,平台以产品销售量记录和佣金比例扣除服务费用,企业在平台

自营模块扩增每个类目的每个产品都要付费,本文以此计算平台自营规模提高了数据有效性。 另外,在每

个类目中卖家和产品的总体数量是不一样的,有时差别会很大,进而使得平台自营规模扩增对另一平台造

成边际竞争的评价标准不统一,从而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因此,在每个类目匹配实验组中计算平

台自营规模扩增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3)控制变量(X)。 本文采用的属性匹配分组方式已经控制了价格和质量特征等主要影响卖家销量的

因素,而且天猫商城、天猫超市与淘宝网不同,会对企业采用标准化管理,如七天无理由退货、运费险、急速

退款等,属于平台内企业的服务“标配”,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其他影响变量。 除此之外,本文还引入如下可能

会影响销量的控制变量:
①企业的平台年龄(Age)。 企业在天猫商城的开店时长,并取对数形式。 开店时间久的卖家,一般有长

期经营的供货体系,在此店购买产品的渠道可靠性也随之提高,对稳定既有客源和吸引新客户都有较大影

响。 产品附加价值越高,消费者对购买渠道的可靠程度越敏感,这解释了为何消费者更倾向于在长期经营

的品牌官网购买产品,即使某些网络小店或代购途径的产品价格远低于官网价格。
②企业的产品创新(Entropy)。 具备创新能力、能够推出多样化产品类型的卖家,一般情况下企业制造

实力普遍高于企业平均水平,并且拥有较高的数字化追踪能力和平台交易模式运营能力,可以基于平台推

荐系统中的机器学习、用户画像等算法,根据用户需求不断调整热门产品类型,提高创新有效性,进而促进

企业的产品销量上升。 企业的产品创新根据产品多样性能衡量,其最常用的测量方法为熵值法[39-40] 。

Entropy = ∑
n

j = 1
g j ln

1
g j

                                     (20)

其中:g j 为类型 j 产品数相对全部产品数的比例。 产品多样性反映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能否根据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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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差异调整供给结构,产品多样性越高,消费者停留在同一个卖家店铺的可能性越高,也越能吸引具有异质

性偏好的新客户。
③企业的平台声誉(Repu)。 企业的声誉评分是实时变化的,一般在客户评价后 30 分钟到 24 小时之内

更新,是短期动态声誉评价的体现,分为产品与描述相符评分、商家的服务态度评分、商家发货的速度评分

三项,计算比同行业平均水平高出或低于的百分点。 由于百分点有正负之分,本文标准化以后取平均值作

为卖家动态声誉评分的指标。
④产品收藏量(Collection)。 互联网上商家会采取丰富多变的营销措施,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选择余

地,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前通常会对比、挑选几个在自己购买预期范围内的产品进行收藏,最后在收藏夹中选

择最符合预期的产品并与之交易。 即使是性能相似的同质产品,消费者选择收藏时也会被商家丰富的营销

策略所影响。 因此,本文用产品收藏量来综合反映卖家的营销策略,原值加 1 后取对数形式来表示。
⑤产品评论数(Feedback)。 与线下市场不同,互联网具有记录每一个产品累积评论的功能,消费者能够

在商品详情页看到该商品所得到的累计评论,更容易受到过往购买经历和评价的影响。 为反映产品评论对

购买决策的影响,本文采取在评价数原值加 1 后取对数形式。

表 2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销量 275. 707 1434. 591 0. 000 50000. 000
自营规模扩散率 0. 302 0. 391 0. 000 2. 086

市场竞争度 0. 184 0. 178 0. 000 1. 000
平台年龄 6. 551 3. 389 0. 000 15. 000
产品创新 1. 769 0. 692 -3. 433 2. 708
平台声誉 0. 383 0. 202 0. 000 1. 000
收藏量 3733. 831 15543. 050 0. 000 444986. 000
评论数 1103. 678 4571. 838 0. 000 92000. 000

销量(行业) 93505. 220 125572. 500 27. 000 469665. 000
产品总数 323. 569 189. 767 2. 000 682. 000
企业总数 13. 372 14. 177 0. 000 55. 000
平均价格 58. 068 63. 740 0. 000 308. 433

五、实证结论

(一)平台自营的“双重需求效应”
1. 同质产品市场的“需求扩张效应”
表 3 报告了平台自营规模对同质产品销量的影响,对应假设 H1。 (1)列结果表明,平台自营规模的提高会

促进企业销量上升(0. 208∗∗∗),出现“需求扩张效应”,假设 H1 得证。 不同于平台跨界经营的竞争威胁论,本文

研究结果发现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不但没有对企业构成竞争冲突,反而会提高同质产品市场的整体需求水平,说
明市场需求潜力还处于一个释放的过程,平台自营可能是促进需求释放的关键因素。 平台交易模式通过将实

物和交易行为数字化、虚拟化并加以记录、存储、传递,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可搜寻性,使同质产品市场的线上

迁移成为一个产品可搜寻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任何有意愿参与在线交易的用户都可以通过数据轻量化传输交

易主体肖像,消除了双边用户规模增长的受限因素。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用户搜索成本也因此大幅提高,大量

的相似产品特征信息充斥在购物页面,极易出现用户浏览疲劳。 认知压力较大和搜寻效率比较敏感的用户

可能选择退出平台,从而给平台带来用户规模和收益下降的风险。 此时平台采取自营战略,从整体平台市

场中分割出一个边界清晰、品质可控的子平台,可以有效缓解高度同质化市场的信息流通压力,在尽量避免

信息拥堵的情况下划定平台信息池的边界,减小消费者的搜寻摩擦并提高整体搜寻效率。
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会对加入平台自营和未加入平台自营的企业销量都产生扩张效应,但哪类企业的销

量增长更多并不清楚,为此(2)列、(3)列进一步做了区分,分别检验了平台自营对已参与和未参与企业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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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影响。 结果显示,平台自营对存在参与行为的企业销量促进作用更大(0. 278>0. 151)。 随着市场中平台

自营规模的扩增,与未开展平台自营合作的企业相比,开展平台自营合作的企业销量增加得更多。 在市场

需求扩张的过程中,需求增量先会流向大企业而非小企业,大企业有更加持久的口碑效应和稳定的客户黏

性,也拥有更多的财务资源争夺市场份额,从而能够快速抓住新一轮释放出的需求增量。 另外,即使对于未

直接参与平台自营的小企业而言,行业内平台自营规模的扩增仍能间接地显著促进企业销量上升。 鉴于同

质产品质量特征的标准化,同质产品之间相似度和可替代性较高,因此,当“需求扩张效应”出现时,需求增

长的红利会溢出至小企业,从而表现为全行业层面的需求扩张。

表 3　
  

平台自营对同质产品销量的影响

主要变量 (1) (2) (3)

Diff 0. 208∗∗∗

(0. 056)
0. 278∗∗

(0. 0838)
0. 151∗∗

(0. 072)
N 3387. 000 1861. 000 1526. 000
F 927. 295 472. 001 454. 238
R2 0. 592 0. 555 0. 627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标准误。

2. 利基产品市场的“需求替代效应”
表 4 报告了平台自营规模对利基产品销量的影响,对应假设 H2。 (1)列结果表明,平台自营规模扩增

与企业销量之间呈负相关( -0. 084),随着细分领域在自营平台上的产品规模上升,市场需求加速从卖家企

业内部流出而向平台自营集中,出现“需求替代效应”,假设 H2 得证。 平台并不是产业内部的传统经营者,
但是平台跨界却颠覆了原有市场格局,快速进入某一产业领域并取得市场主导地位,甚至有可能导致众多

细分领域集中化现象的出现。 数字平台提高了利基产品的信息可及性。 例如,隐藏于食品供应链上游的各

种生产信息被呈现在商品详情页面,部分还会提供二维码溯源服务,极大提高了获取信息数据便捷性。 单

纯的信息流可以解决大部分同质产品市场的搜寻摩擦问题,然而对于带有信任品属性的利基产品市场而

言,购买决策需要在信息可及性和诊断性的统一框架下才能进行,信息可及性的提高无法决定这部分信息

是否可用,普通消费者需要有相当高的专业认知能力才可以对此解读。 因此,个体在进行决策之前,会先筛

选出与自身质量偏好最为匹配的平台市场,在平台企业已经把控了行业整体风险的前提下再考虑个体决

策。 平台自营以自身企业信誉为背书,在供应链信息流之外释放更具象征含义的质量“俱乐部”信号,允许

消费者即使在自身难以诊断质量信息的情况下,仍有动机做出购买决策,以此激发利基产品市场的需求潜

力并向平台自营界面流动。
表 4 的(2)列、(3)列分别考察了已参与平台自营的企业和未参与平台自营的企业,结果显示,未参与平

台自营的企业销量减少得更严重( -0. 127)。 一方面,平台自营对已开展平台自营业务的企业销量影响并不

显著(0. 050),这可能是因为有能力开展双渠道经营的企业一般都是行业内拥有主导地位的头部企业,已经

积累了一定的市场声誉和稳定的客户源,能够有效减弱平台自营对其市场需求的替代效应。 另一方面,细
分市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更加敏感,更为看重销售产品的渠道是否可靠,相比于小规模企业,消费者倾向于

选择市场影响力和声誉更加良好的平台企业。 此时,传统企业与平台自营之间的信誉差距越悬殊,平台自

营渠道对该类企业的替代性越强,进而使得企业销量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

表 4　
  

平台自营对利基产品销量的影响

主要变量 (1) (2) (3)

Diff -0. 084∗

(0. 049)
0. 050

(0. 140)
-0. 127∗∗∗

(0. 049)
N 2008. 000 353. 000 1655. 000
F 564. 310 95. 110 451. 480
R2 0. 615 0. 538 0. 635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标准误。

601

技术经济 第 44 卷　 第 8 期



　 　 结合表 4 中(2)列、(3)列的结果可知,平台自营对利基产品市场的“需求替代效应”并不总是为负,而是

正向促进与负向替代作用同时存在,难以确定企业面对的市场总需求是在增加还是减少。 为此,仍然使用

准实验匹配方法,将每一个产品类型的总销量样本点匹配为实验组,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如式(21)所示。
lnTsalesLj = α + φDiffHj + ηXLj + ε

                              

(21)
  

其中:被解释变量 Tsales 为企业渠道的总销量,具体是将每个类型的所有产品销量进行加总;核心解释变量

Diff 仍然为平台自营规模; α、 X、 ε 分别为截距项、 控制变量和误差项。 控制变量包括: ① 产品总数

(Pronum),指某类目下所有企业在售的产品总数,通常来说具有数量规模的产品往往是行业热卖产品,但同

时也是入驻平台自营的热门产品,鉴于利基产品市场中平台自营与企业直销渠道之间的可替代性,这部分

市场需求极有可能流出企业而向平台集中;②企业总数(Numseller),售卖某型号产品的企业越多,市场总销

量越大;③市场竞争度(HHI),赫芬达尔指数是经济学中常用的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变量,本文以企业销量

来计算;④平均价格对数值(Qprice),平均价格可以综合体现不同型号产品在品牌、功能等方面存在的差别,
一般而言价格与产品销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本文引入平均价格对数值来综合反映这方面信息。

如表 5 所示,平台自营规模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当平台自营规模提高 1%时,企业面对的市

场总需求会减少 0. 583%,“需求替代效应”在行业层面更明显,利基产品的市场需求流向平台自营成为行业

整体趋势。 关于控制变量的影响,Pronum、Numseller 和 Qprice 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与预期相符,且均

在 1%水平上影响显著。

表 5　
  

平台自营对利基产品市场总需求的影响

主要变量 系数及显著度 稳健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Diff -0. 583∗∗∗ 0. 019 [ -0. 623,-0. 544]
Pronum -0. 002∗∗∗ 0. 001 [ -0. 002,-0. 001]
Numseller 0. 054∗∗∗ 0. 002 [0. 049,0. 058]

HHI -0. 016 0. 014 [ -0. 045,0. 012]
Qprice -0. 374∗∗∗ 0. 004 [ -0. 383,-0. 365]
_cons 10. 444∗∗∗ 0. 024 [10. 396,10. 492]
N 2008. 000
F 46348. 820
R2 0. 978

　 注:∗∗∗表示 P<0. 01。

(二)平台自营的马太效应

上文结果一方面,证实了平台自营会对同质产品市场的企业销量产生普遍正向影响,而且对已经参与

平台的企业销量促进作用更大,这是由于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力较强的企业寻求与自营子平台合作,通
过减少搜索成本提高相对竞争优势,实现了强者更强的效果。 另一方面,平台自营也会对利基产品市场的

企业销量产生负向影响,但是此结论成立暗含的前提是平台相比于弱小的企业更具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此时平台不仅可以提供信息搜寻支持,而且还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平台自营充当了利基产品市场头部企

业的角色。 这意味着当卖家企业自身实力增强时,自营子平台的需求替代作用将会减弱,换言之,平台自营

的“需求替代效应”可能不针对强者,而是使得弱者更弱。 为验证平台自营产生的这一“马太效应”,本文将

继续选择品牌延伸、平台自营规模和产品规模三个因素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引入向量 Corp 代表企业异质

性因素,以交互项的形式进入模型,如式(22)所示。
 

lnSalesLj = α + φDiffHj + λDiff × CorpLj + ηXLj + ε
                        

(22)
1. 基于品牌延伸的企业异质性

品牌延伸指的是公司在已建立成熟品牌的情况之下,进一步计划扩张产品线或产品种类,借助的是市

场对公司已有品牌的认知和信任。 有能力采取品牌延伸策略的企业往往已经在行业内取得一定程度的市

场影响力,才会在自身母品牌下发展多维度延伸品牌。 例如,伊利母品牌,成功延伸出“安慕希”“金典”等多

个子品牌,不仅在上线之初就有伊利企业作为品牌背书,还完全迎合了消费者对于高端品质的需求。 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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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较弱的企业,母品牌还尚在初级创建或成熟阶段,更没有能力去进行品牌延伸。 因此,品牌延伸是企业

实力和市场策略的综合体现,使用 Varibrand 表示品牌延伸,并构建虚拟变量,取 1 为企业采取了品牌延伸策

略,0 为企业没有延伸品牌。 将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与品牌延伸的交互项 Diff×Varibrand 引入影响企业销量的

模型(22)中,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
(1)列结果显示,有实力开展品牌延伸策略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销量增长(0. 421),率先从平台自营规模扩增

导致的市场需求扩张中收益,吸收了大部分行业需求增量;相比之下,行业内其他小企业更容易受到平台自营

需求替代的冲击(-0. 072)。 在平台经济时代下市场需求更容易向平台企业和行业内传统大企业倾斜,小微企

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2)列和(3)列进一步分别考察了同质产品市场和利基产品市场,发现这种反差

在利基产品市场(3)列中表现得更为鲜明(0. 911,-0. 124),此时产品独特性被放大,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渠道可

靠程度极为敏感,显著地偏好于行业内知名企业。 新兴的利基产品市场中,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的小企业较多而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很少,有实力进行品牌延伸的企业表明其母品牌已经获得市场认可,并形成了稳定的

客户回购率,在新一轮市场需求争夺中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差并没有反映在同质产品市场

中,(2)列结果显示,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伴随的行业“需求扩张效应”依然显著(0. 181),并没有受到是否有实力进行

品牌延伸的明显影响(0. 223)。 这与同质产品的质量标准化和消费者偏好较为一致有关,从侧面反映出同质产品

和利基产品市场之间区别,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区分两个市场环境的合理性。

表 6　
  

基于品牌延伸的企业异质性

主要变量 (1) (2) (3)

Diff -0. 072∗

(0. 049)
0. 181∗∗∗

(0. 056)
-0. 124∗∗

(0. 049)

Diff×Varibrand 0. 421∗∗∗

(0. 147)
0. 223

(0. 164)
0. 911∗∗∗

(0. 242)
N 5395 3387 2008
F 1244. 180 796. 020 490. 850
R2 0. 604 0. 592 0. 617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标准误。

2. 基于平台自营规模的企业异质性

平台自营和企业直销双渠道经营考验企业的资金实力、运营能力,以及仓库物流设施等综合水平,如果

企业可以实现双渠道销售的布局,可以很好地说明该企业基础实力雄厚,并且对平台交易模式的适应能力

较强。 入驻平台自营的产品规模用 Certscale 表示,其数值越大,表明用于双渠道运营的财务资源越充沛、电
商运营技术越成熟。 将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与企业开展平台自营业务合作的产品规模的交互项 Diff×Certscale
引入影响企业销量的模型中,得出表 7 结果。 (1)列 ~ (3)列分别代表总体样本,同质产品市场和利基产品

市场,其交互项系数均显示,市场需求更容易流向行业内大企业,而对新兴的利基产品企业产生“需求替代

效应”,同样支持平台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这一结果。

表 7　
  

基于平台自营规模的企业异质性

主要变量 (1) (2) (3)

Diff 0. 057
(0. 041)

0. 148∗∗

(0. 058)
-0. 112∗∗

(0. 049)

Diff×Certscale 0. 004∗∗∗

(0. 001)
0. 004∗∗∗

(0. 001)
0. 004∗∗∗

(0. 001)
N 5395. 000 3387. 000 2008. 000
F 1223. 360 793. 660 488. 060
R2 0. 604 0. 593 0. 616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标准误。

3. 基于产品规模的企业异质性

企业网页店铺上显示的产品规模实际上为不同型号的产品类型数量,用产品规模 Scale 来表示,相同型

801

技术经济 第 44 卷　 第 8 期



号产品一般只会创建一个购买链接,其数值越大表明企业拥有更为丰富多元的生产线和更强的产品创新能

力。 将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与企业的产品规模的交互项 Diff×Scale 引入影响企业销量的模型中,得出表 8 结

果。 (1)列~ (3)列分别代表总体样本,同质产品市场和利基产品市场,结果表明在利基产品市场中(3)列中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0. 002),平台自营规模的单独影响显著为负( -0. 192)。 由此可知,利基产品市场的

“需求替代效应”只针对小企业的结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均成立。

表 8　
  

基于产品规模的企业异质性

主要变量 (1) (2) (3)

Diff 0. 037
(0. 058)

0. 138
(0. 088)

-0. 192∗∗∗

(0. 061)

Diff×Scale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2∗∗

(0. 001)
N 5935. 000 3387. 000 2008. 000
F 1228. 250 797. 950 484. 800
R2 0. 603 0. 592 0. 616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标准误。

六、机制与稳健性检验

(一)市场竞争环境的调节机制检验

本文通过同质产品和利基产品的市场划分,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 一般而言,产品同

质化程度越高,厂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而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大,厂商之间的竞争压力会越小。 根据理论分

析,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对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与企业销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为验证这一机

制,将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与市场竞争度的交互项 Diff×HHI 带入理论模型中,取全部样本而不做同质产品和

利基产品之间的区分。 表 9 结果表明,系数显著为负( -0. 359),市场竞争环境确实起到反向的调节作用。
平台自营所引致的需求效应随市场竞争环境而动态演变,这反映了第三方卖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始

终处于变化之中。 在产业发展初期,市场主流需求尚未形成,但大量差异化的小众需求为具备创新能力的

卖家提供了生存空间,形成了潜在的长尾市场。 在此阶段,平台自营的进入,凭借其汇聚用户的能力,往往

能激活这些分散的需求,为包括第三方卖家在内的新兴企业注入了竞争活力。 然而,随着更多企业进入该

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同质化倾向也愈发明显。 此时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一方面,海量

同质化产品导致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剧增,信息过载问题凸显。 另一方面,平台自营若继续扮演强有力的竞

争者角色,将直接与众多卖家争夺日益饱和的市场。 在此背景下,平台自营的竞争属性开始弱化,其作为数

字基础设施和市场管理者的服务属性则相应增强。 此时,平台自营的角色更多地转变为一个提升市场搜寻

效率的服务者。 平台自营通过设立边界清晰、品质可控的子场域,有效缓解了平台市场的信息拥堵,从而降

低了所有卖家的获客成本。 因此,对于身处其中的第三方卖家来说,平台自营从一个潜在的替代者,转变为

一个提供交易匹配价值的赋能者。

表 9　 市场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

主要变量 系数及显著度 稳健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Diff 0. 188∗∗∗ 0. 055 [0. 079,0. 297]
Diff×HHI -0. 359∗∗ 0. 170 [ -0. 693,-0. 026]

N 5395. 000
F 1228. 740
R2 0. 603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

(二)稳健性检验

以上研究使用企业直销单渠道的产品数据,减弱了平台自营可能带来的光环效应、消费习惯延续等因

素影响,同时也排除了双渠道经营下平台自营对企业的替代影响。 当使用双渠道运营的样本数据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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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以同时在两个渠道进行销售,渠道选择在消费者选购过程中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这种可替代性将在

不同产品市场环境下发挥相反的作用:一方面,会削弱同质产品市场的“需求扩张效应”;另一方面,将进一

步增强利基产品市场的“需求替代效应”,市场需求更多地流向平台自营。 此外,使用双渠道经营样本进行

稳健性检验,产品市场竞争环境的反向调节作用并不发生改变,在双渠道经营样本分析中同样支持此项影

响机制。
实证方法沿用准实验匹配法,利用产品属性特征进行平台自营与企业直销之间的样本点匹配。 每个企

业都筛选出了部分产品用于平台自营渠道且扩增程度各不相同。 实证模型设定如式(23)所示。
lnSalesLj = λ + φExpHj + ηXLj + μ + ε

                          

(23)
其中:Exp 为双渠道运营下产品在平台自营的规模扩增程度,为企业在自营子平台集中的产品数占该企业产

品规模总数的比例;Sales 为企业直销渠道产品销量;μ 为每个匹配实验组对产品类型的固定效应;ε 为匹配

实验组内独立于解释变量的误差项;向量 X 为影响模型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市场竞争度 HHI、企业的平台

年龄 Age、产品创新 Entropy、企业声誉 Repu、产品收藏量 Collection 和评价数 Feedback。
表 10 展示了计算结果。 (1)列的总体回归结果显示,平台自营规模的主效应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0. 227),而其与赫芬达尔指数 HHI 的交互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0. 526)。 这表明,对于已

采用双渠道经营的企业而言,平台自营规模的扩增整体上依然能促进其产品销量,并且市场竞争环境的负

向调节作用仍然显著。 以往企业只能发展自身市场渠道进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之外,平台自营

的介入为传统企业的市场运营方式提供了新的可选项。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可以选择将部分货

权转移至平台企业,相当于发展了一个具有极强市场营销能力的产业下游经销商,双渠道运营模式并没有

损害企业在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反而避免了因产品过度集中导致的无效竞争情况。 反之在产业发展初期,
小微企业选择与平台进行深度合作,将货权和下游市场对接业务转移至平台企业,一方面,可以借助平台声

誉逐渐累积自身企业信誉;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双渠道运营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在获得一定市场地位后再

考虑逐步减弱对平台企业的依赖。
表 10 中(2)列和(3)列中区分同质产品市场和利基产品市场,结果显示平台自营规模扩增仍然保持对

同质产品销量影响为正(0. 011),并对利基产品销量影响显著为负( -0. 151)。 由于两个渠道之间的产品完

全重叠,消费者只能选择其一做出购买决策,“需求替代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 对于高度标准化的同质产

品市场而言,对搜索效率有要求而对价格上升并不敏感的消费者可能会偏向于平台自营,而且信息服务功

能很难实现跨平台共享,对于同时出现在两个渠道上的重叠产品部分,平台自营对企业市场需求的扩张效

应可能会弱化。 整体上,本文研究的结果稳健性得到检验。

表 10　
  

双渠道经营样本的回归结果

主要变量 (1) (2) (3)

Exp 0. 227∗∗∗

(0. 055)
0. 011

(0. 027)
-0. 151∗

(0. 082)

Exp×HHI -0. 526∗∗∗

(0. 117)
N 1535. 000 1419. 000 116. 000
F 172. 000 157. 777 29. 380

R2(Within) 0. 446 0. 443 0. 668
R2(Overall) 0. 478 0. 468 0. 689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5,∗表示 P<0. 1;括号内为标准误。

七、结论与启示

数字化技术革命催生出平台经济,超大型平台在消除信息不对称、发挥市场规模效应方面优势突出,但
也存在将市场支配地位跨界传导的垄断威胁。 本文研究发现,平台企业采用平台自营方式,跨界进入卖家

企业经营领域,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对于同质产品市场,数据规模过大容易导致信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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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问题,此时平台自营可以降低平台发生信息拥堵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交易双方的交易摩擦、提高整体匹配

效率。 另一方面,对于利基产品市场,平台自营提供类似于高质量产品“俱乐部”的象征性价值,吸引对优质

化、差异化产品有需求的消费者汇聚,对卖家企业构成竞争威胁。 整体而言,市场竞争环境与平台参与市场

竞争程度之间呈反向相关。 此外,平台跨界参与市场竞争容易导致平台资源分配出现“马太效应”,市场需

求向平台自营和少数头部企业集中,加速从初创新兴企业流出,细分领域寡头垄断现象可能更为普遍。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政策启示和管理建议:
(1)鼓励平台在同质产品市场中扩展自营业务。 平台自营可以提高消费者对同质产品市场的信息感知

和平均质量预期,进而促进市场内需动力充分释放。 为了支持消费者可以搜寻到任意关于同质食品的相关

信息,平台自营需要提高农业食品系统的信息透明度,完善从生产、加工、销售到消费的信息记录过程,制定

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和保护机制。 消费者利用平台自营的信息追溯功能,可以进行全产业链信息查询,推
动相关购买决策。 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制定平台经济反垄断政策过程中,采取审慎包容的基本原则。 平台

企业通过自营的方式对平台市场进行合理分割,在市场竞争环境过于激烈的情况下是一项“基于效率的竞

争”的积极措施,在合理控制下,可以起到缓解市场过度竞争、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作用。
(2)动态调整对利基食品市场的平台监管政策。 平台跨界竞争会吸引细分市场需求流向平台自营,与

利基食品市场的传统企业形成竞争关系,尤其是会对行业内属于初创期的新兴小企业造成严重竞争威胁。
本文验证用于企业异质性分析的品牌延伸、平台自营规模、产品规模等变量,可以成为精准甄别创业期中小

企业的有效指标。 同时也需意识到,平台所携带的巨量资金、市场资源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可能为更多的

细分产业输入资本支持,促进本土化农业融入数字化转型过程。 因此,需要辩证性地看待平台跨界竞争,动
态调整监管政策。

首先,在产业发展初期需培育平台型新型农业服务主体。 中国农业食物系统的异质性资源丰富,可以

满足不同市场偏好引致的差异性需求,但是长期以来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不仅困扰着农业资源的开发与保

护,而且抑制了市场的需求活力。 平台企业跨界进入传统农业产业,通过发展中介业务可以整合分散化、细
碎化的农业食品链条,使得优质农食资源可以被更低成本地发现和共享。 因此,应鼓励平台成为现代农业

建设的新型服务主体,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搭建市场通道,促进普通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其次,在产业发展后期需警惕平台支配地位的跨界传导。 一是警惕平台经营者争夺利基产品企业的产

品控制权;二是针对平台自营内容和自有服务,禁止平台自我优待,如提高自营产品的搜索排名等;三是要

求提高平台自营与企业直销渠道之间的兼容性;四是针对平台企业对初创农业企业的并购行为,将平台企

业与利基产品企业之间市场地位的悬殊纳入考虑范围,例如,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对利基农业企业进行并购,
应严格审查该行为是否符合反垄断法规定。

最后,保护新兴企业在平台交易中的渠道独立。 新兴企业在平台交易模式中更容易处于竞争劣势地

位,从而选择放弃本企业对产品的控制经营权,附庸于超大平台。 但长期来看,这种行为很可能损失经济的

多样性和创造性。 保护中小企业在平台经济时代的独立运营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因此,针对细分行业和特

色领域的中小企业,需推出更积极的措施来支持中小企业创建差异化身份标签,以此吸引具有独特偏好的

消费群体,这样中小企业才能够与主流电商平台互为补充,创造出平等互动的协同模式。
(3)提升平台自营在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自主治理效能。

 

平台不仅是联结交易双方的基础设施提供者,
更是平台市场秩序的重要维护者。 通过设立准入规则、实施运营监管等方式,平台已在事实上实现了局部

市场自治,成为继行政监管之后维护市场有效运行的又一重要力量。 因此,如何借助多维主体监管网络构

建市场秩序的协同共治,便成为促进以食品为代表的“信任品”市场需求释放的关键制度基础。 具体而言,
平台可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充分借助数字技术能力,实现对交易全流程的精准追溯与记录;其二,有效运用

信息时代的声誉约束机制,如完善用户评价、信用查询及企业信誉等级制度。
尽管本文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必须认识到以下适用边界与局限性。 第一,研究结论主要适用于具

有显著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综合电商平台。 对于中小型专业平台或新兴电商平台,其自营业务对市场需求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可能并不相同,“马太效应”现象可能不如大平台明显。 第二,数据跟踪存在局限性,本

111

董雪梅:
  

平台自营的跨界竞争效应



文专注于平台自营这一实验变量对卖家企业的竞争冲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且乳制品

行业需求较为稳定,因此可以采用截面数据来获取相对稳健的研究结果。 但是对于其他市场需求快速更迭

的行业,如电子产品行业,有必要进行数据追踪,采用更具时间跨度的数据集,以及提供更丰富品类的平台

企业的数据来进一步探究平台自营模式的内在机制。 第三,本文使用需求效应来分析平台自营的竞争策略

选择,除此之外也可以使用更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如分析平台如何向企业收取佣金或者如何分成销售收益。
这不仅能确定平台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跨平台的市场分割情况。 在不同市场竞争环境

下,平台收取的佣金费用是否不同? 多个平台收取的佣金费用是否存在关联或竞争情况? 平台竞争与企业

竞争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采集具体产品的佣金比例或利润相关信息,获得更加丰富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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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ry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into
 

market
 

competition
 

has
 

reshaped
 

the
 

traditional
 

competitive
 

landscape.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monopoly
 

risks
 

arising
 

from
 

the
 

cross-market
 

leveraging
 

of
 

platform
 

dominance,
  

an
 

empiric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matching
 

cross-platform
 

data
 

from
 

Tmall
 

Supermarket􀆳s
 

self-operation
 

channel
 

and
 

Tmall
 

Mall􀆳s
 

direct-selling
 

channel.
  

The
 

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platform
 

self-
operation

 

on
 

the
 

sales
 

of
 

seller
 

firms
 

was
 

examined.
  

The
 

findings
 

reveal
 

dual
 

effects—demand
 

expansion
 

and
 

demand
 

substitution—moderated
 

by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In
 

highly
 

competitive
 

homogeneous
 

markets,
  

the
 

platform􀆳s
 

segmentation
 

into
 

a
 

self-operated
 

sub-platform
 

and
 

a
 

direct-selling
 

platform
 

is
 

found
 

to
 

alleviate
 

excessive
 

competi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sales
 

of
 

seller
 

firms.
  

Conversely,
  

in
 

less
 

competitive
 

niche
 

markets,
  

the
 

differential
 

advantage
 

of
 

platform
 

self-operation
 

leads
 

to
 

a
 

decrease
 

in
 

seller
 

firms􀆳
 

sales
 

and
 

a
 

shift
 

of
 

overall
 

industry
 

demand
 

towards
 

the
 

self-operated
 

platform.
  

This
 

substitution
 

effect
 

is
 

shown
 

to
 

primarily
 

impact
 

start-up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resulting
 

in
 

a
 

“Matthew
 

effect”
 

in
 

the
 

allocation
 

of
 

platform
 

resourc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differentiated
 

antitrust
 

regulatory
 

policies
 

for
 

platforms.
 

Keywords:
               

self-operated
 

platform;
 

cross-boundary
 

competition;
 

demand
 

expansion;
 

demand
 

sub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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